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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（临

时）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在查阅公司提供的

有关资料、了解有关情况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

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《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及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5,000 万元

的综合授信额度，这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，有利于促进公司及

子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同

时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，公司对该事项

的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因此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《关于向银行等

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谭青、张信任、范学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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